正　　面

育達科技大學
教師進修、研究、講學合約書
	立合約人
	育達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為執行乙方申請之進修、研究、講學事宜，訂定本合約，雙方合意內容如下：

第1條 進修、研究、講學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期間共計     年。
第2條 進修、研究、講學內容：
申請項目：□進修博士班      □從事研究、講學

進修、研究、講學種類：□留職停薪  □留職留薪
□帶職帶薪  □自行進修

進修、研究、講學學校：                     學校

                   研究所

第3條 乙方同意進修、研究、講學期間遵守學校一切規範，並履行「育達科技大學教師進修、研究、講學辦法」之各項規定，相關規定節錄如背面所示，如有違反願負一切賠償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第4條 本合約書未盡事宜，應依甲方之相關規定辦理，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立合約人：

甲    方：育達科技大學
代 表 人： 
職    稱：校長

地    址：苗栗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168號

統一編號：81588472

乙      方： 

職      稱：

地      址：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背　　面

育達科技大學教師進修、研究、講學辦法（節錄）
89.11.09八十九學年第一學期十一月份行政會議通過
90.04.16八十九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九十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第一次修正

92.09.24九十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及92.11.26第三屆第十一次董事會通過
中華民國94年3月23日9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94年4月8日第4屆第1次董事會通過
中華民國94年7月27日9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8年7月31日育亞(人)字第0980004528號令公布
第 八 條    教師持本校出示准予報考之各種相關文件參加各項招生考試，於取得入學許可後，須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提出申請，獲准後始得進修學位。  

            教師未經申請核准而自行進修學位者，本校得不以該教師所獲學位送審升等，教師並不得要求改聘改敘。

            教師獲准進修取得學位後，其升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

            進修學位教師若未獲該學位便中止進修者，不得再申請進修。但經學校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九 條    本校獲准進修、研究或講學之教師，應於規定期滿後返校服務，其服務年限如下：
           一、國內外進修： 

(一)僅辦理自行進修之教師，其返校服務年限為二年。

(二)辦理留職停薪之教師，其返校服務年限與留職停薪年數同，但至少不得少於二年。

(三)辦理留職留薪之教師，其返校服務年限以留職留薪年數之二倍計算。

(四)辦理帶職帶薪之教師，其返校服務年限以申請帶職帶薪之年數再加一年。
           二、研究、講學：辦理留職停薪教師，其返校服務年限與留職停  薪年數同。

           前項返校服務以取得所進修之學位或終止研究、講學並返校任教之復職日起算。
第十條     本校獲准進修、研究、講學之教師，應切結保證履行返校服務之義務。

           本校獲准進修、研究、講學之教師，如未依約返校服務或服務年限不足時，留職留薪者每年應賠償其進修期間支領之全部薪資及本校資助或支給之一切費用總計之二倍；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者服務年限不足者，每年應賠償六個月本薪及本校資助或支給之一切費用；自行進修者服務年限不足者，每年應賠償六個月本薪；不足一年以一年計。未償還者，本校得依法訴究；並不發予離職證明書。

           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進修教師若未獲該學位便中止進修者，賠償同前項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校獲准進修、研究、講學之教師，其申請年限內不得辭聘，返校後應即依第九條規定履行服務義務，服務義務屆滿前，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講學、研究或進修。
本人已詳讀了解並願意遵守相關規定。＿＿＿＿＿＿＿＿＿＿（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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